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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填报单位：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应急管理局 填报时间： 2025 年 4 月 29 日

序号
主管
部门

检查事项名称

实施检查依据
检查主
体（实
施层
级）

承办
机构

检查
对象

检查
内容

检查
标准

检查
方式

检查
频次
上限

专项检
查计划

备注
法律 行政法规

部门
规章

地方性法规
政府
规章

1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生产经营单位
执行有关安全生
产的法律、法规
和国家标准或者
行业标准的情况
进行监督检查

1.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年9月
1日修正）
第六十五条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
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，
对生产经营单位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
准或者行业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行使以下职权：
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单位进行检查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有
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；（二）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
违法行为，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；对依法应当
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，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
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；（三）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
隐患，应当责令立即排除；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
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
人员，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、设备；
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，经审查同意，方可恢复生产经营和
使用;（四）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
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以及违法生产、储存
、使用、经营、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对违
法生产、储存、使用、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
封，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4 1

2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安全培训工作
实施的监督管理

 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（2012年
1月1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4号发布  
根据2015年5月29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80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劳动防护用
品和安全培训等领域十部规章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）
第四条 第五款 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安全生
产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培训工作
实施监督管理。
第三十条 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培训监
管机构应当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培训情况进行监督
检查，检查内容包括：（一）安全培训制度、年度培
训计划、安全培训管理档案的制定和实施的情况；
（二）安全培训经费投入和使用的情况；（三）主要
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接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
能力考核的情况；（四）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情
况；（五）应用新工艺、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设备以
及转岗前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情况；（六）其他从
业人员安全培训的情况；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
内容。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4 1

3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尾矿库生产经
营单位安全生产
的监督检查

 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（2011
年5月4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8号发布 
根据2015年5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78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非煤矿矿山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8

4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本行政区域内
地质勘探作业的
安全生产工作的
监督管理

 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金属与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
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2010年12月3日国家安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5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6
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《国家安全监
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非煤矿矿山领域九部规章的决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8

5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冶金安全生产
工作的监督管理

 。

 1.【部门规章】《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
产规定》（2017年12月11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
局第91号布，自2018年3月1日起施行）
    第五条 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2

6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外包工程的安
全生产监督

 

    1.【部门规章】《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
行办法》（2013年8月23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2
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
局令第78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非煤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4 1

7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非药品类易制
毒化学品生产、
经营的监督检查

 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
易制毒化学品管理
条例》（2018年修
正）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1

8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危险化学品生
产经营单位的监
督检查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
危险化学品安全管
理条例》（2002年1
月26日中华人民共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1

9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检测检验机构
及其检测检验人
员的监督检查

 
《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管理办法》（2018年6月19
日应急管理部第8次部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自2019
年5月1日起施行。）   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
安全生产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1 1
按执法
计划



10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烟花爆竹生产
经营单位的监督
检查

 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
烟花爆竹安全管理
条例》（2006年1月
21日中华人民共和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1

11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注册安全工程
师的执业活动的
监督检查

  

 1.【部门规章】《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》(2013
修正)。2、依据《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》第五条
第二款中规定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安全生
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注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4 1

12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危险化学品建
设项目安全审查
情况的监督检查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
法》（2012年1月3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5
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
令第79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危险化学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
办法》（2012年1月3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
令第45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
管理总局令第79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1

13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危险化学品管
道安全生产的监
督检查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》
（2012年1月1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3号发
布 根据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79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危险化学品等

【部门规章】《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》
（2012年1月1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3
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7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
局令第79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废止和修改危险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1

14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防震减灾规划
等工作的监督检
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    第七十五条县级
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加强对防震减灾规划和地震应急预案的
编制与实施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设置与管理、地震灾害
紧急救援队伍的培训、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
救援演练等工作的监督检查。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地震应急救援、地
震灾后过渡性安置和恢复重建的物资的质量安全的监督检

《内蒙古自治区防震减灾条例》第四十九条“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
依法对下列事项进行监督检查：（一） 防震减灾规划的编制与实施；（二） 组织机
构的建立和经费投入；（三） 地震监测设施建设和观测环境保护；（四） 地震应急
预案的编制、培训、演练；（五） 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伍建设、训练；（六） 地震
应急避险、救援演练；（七）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与管理；（八） 抗震救灾物
资和救援器材贮备；（九） 防震减灾知识宣传教育；（十） 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
防震减灾强化工作措施；（十一） 其他需要监督检查的事项。”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 1

15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地震监测的监
督检查

《地震监测管理条例》  第五条　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
部门负责全国地震监测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 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
机构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震监测的监督管理工作。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八十二条“国务院地震工作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 1

16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抗震设防要求
执行情况和地震
安全性评价工作
的监督检查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七十六条  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建设、交通、铁路、水利、电力、地震等有关
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加强对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、抗
震设防要求执行情况和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的监督检查。 
2、《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》                    
第十六条 国务院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 1

17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地震重点监视
防御区的防震减
灾强化工作措施
的行政检查

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三十条  地震重点监
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年度防震减灾
工作意见和当地的地震活动趋势，组织有关部门加强防震
减灾工作。
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 1

18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未按照地震动
参数复核或者地
震小区规划结果
确定的抗震设施
要求进行抗震设
防行为的行政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》第三十五条　新建、扩建
、改建建设工程，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。前款规定以外
的建设工程，应当按照地震烈度区划图或者地震动参数区
划图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；对学校、医院
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，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
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和施工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增强抗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1 1

19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金属非金属地
下矿山企业落实
领导带班下井制
度情况的监督检

 

【部门规章】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
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》（2010年10月13日国家安全
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4号发布 根据2015年5月26日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《国家安全监管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8

20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煤炭行业的监
督管理

1.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》（2016年修正
本）
第十二条 第二款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煤炭管理部门
和有关部门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煤炭行业的监督管理。
第五十三条  煤炭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对煤矿企业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8

21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矿山安全工作
的监督管理

1.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 》（2009年修
正本）
   第四条 第三款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管理矿山企业的
主管部门对矿山安全工作进行管理。

自治区本
级、盟市
级、旗县
级

应急厅、
盟市应急
局、旗县
应急局

企业单位
和其他组

织
安全生产

现场检查
与非现场
检查相结

合

8 8

22
自治区
应急厅

对煤矿企业落实
领导带班下井制
度情况的监督检
查

 

1.【部门规章】《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
规定》（2010年9月7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3号发
布 根据2015年6月8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
第81号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〈煤矿安全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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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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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监督检查

 

1.【行政法规】《
国务院关于预防煤
矿生产安全事故的
特别规定》（2005
年8月31日国务院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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